云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文件

云环站发[2008]72号
 
关于进一步提高固定源废气中二氧化硫监测质量的通知

各环境监测（中心）站：
今年以来省站组织的固定污染源废气同步监测比对和现场监测质量检查结果表明，大部分监测站所提交的二氧化硫测值普遍偏低，尤其是在对具有脱硫装置的固定源排气出口进行监测或二氧化硫浓度较低时。偏低的主要原因是采样时未使用带过滤-加热-冷凝烟气预处理器的采样枪采样，而所用的普通采样枪积尘积水后吸收和消减了样气中的二氧化硫；其次是仪器长期使用未经标定，电化学传感器灵敏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降低，导致测试结果严重偏低。为保证节能减排监测的数据质量，现就二氧化硫烟气监测中发现的问题作出如下规定：

一、现有或新购的烟气测试仪（含烟尘/烟气测试一体机）必须增配具有自动加热/冷凝烟气预处理功能的采样枪，并务必在进行二氧化硫监测时提前预热后连接使用。

二、为了得到准确的测量值，必须定期用标气进行标定；必要时可在现场监测结束后再用标气复核，若复核的示值误差超过5%，应对此前所测数据进行追溯修正。

三、由于工况波动较大，为获得具有代表性得数据。废气的采样应以连续1 小时的采样获取平均值，或在1 小时内，以等时间间隔采集3～4 个样品，并计算平均值。

四、对不具有积分测量时间设定编程、自动均值计算和数据存储调阅功能的仪器，如testo335和KM940等便携式烟气测试仪、TH-880系列、WJ-60B和崂应3012等烟尘/烟气一体机，建议以等时采样，每间隔3分钟或相等的规定时间读取一个测值，至少积累12个测值，并计算其平均值。

五、采样前检查仪器与加热-预处理装置（除湿剂、气液分离装置、滤筒或滤膜）是否有效，连接管应尽可能短。每次采样结束后，将采样器接通电源，通干燥清洁空气15 分钟，去除采样路径中可能存在的含湿废气，同时应对仪器与设备全面检查和清洁，确保采样管路的清洁干燥。
六、各环境监测站（中心）可将烟气监测中还存在的其它问题继续反馈给省站质管室。

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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